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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舒緩國中升學考試壓力，展現學生多元優勢能力，

自 103 學年度起國中畢業生就讀高中高職及五專以「免試

入學」為主，「特色招生」為輔。103 學年度免試入學，

各區免試入學學生報名人數未超過學校核定招生名額

者，全額錄取；但如果各校報名人數超額時，則依各區所

訂超額比序項目進行比序。 

 

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包含，志願序、就近入學、扶

助弱勢、畢/結業資格、適性輔導建議、均衡學習、多元

學習表現（日常生活表現、健康體適能、服務學習、幹部、

社團、競賽成績、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）及國中教育會考。

其內涵係為落實《國民教育法》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

均衡發展之精神。各區訂定之超額比序規定，均經各直轄

市、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 

承上，在智育部分，除強調綜合活動領域、健康與體育、藝術與人文在校均衡學習之門

檻及格分數外，主要採計國中教育會考成績，且其採計分數不得超過各區總積分之三分之一。

惟因會考成績等級粗略化，致使外界擔心可能造成抽籤之疑慮與不安。因此，教育部委請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心測中心評估 103 年各區免試超額比序之可能狀況，經該中心執行 3 階段試

模擬作業，在不變更各科成績三等級之原則下，教育部於日前邀集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及

各入學委員會就 103 學年度國中學生適性入學相關事宜進行研商，有關免試零抽籤之重要結

論如下： 

 

一、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全國統一於成績單上呈現三等級：精熟(A)、基礎(B)、待加強(C)，並

加標示(A++、A+、B++、B+)。 

 

二、各區免試入學學生報名人數未超過學校核定招生名額者，全額錄取；超過者，採各區超

額比序方式錄取；學生超額比序項目皆同分時，進行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標示之比序。 

 

三、三等級加標示比序後，仍出現超額問題，以不抽籤為原則，並採以下配套措施辦理： 



(一) 有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之學校，其超額部分由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核定名

額調整因應。例如，甲校免試入學核定招生名額為 186 名，其中將此校列為第一志

願且五科皆為 A++、4A++1A+且寫作六級分，共有 177 名學生，皆為直接錄取。

其次，五科為 4A++1A+且寫作五級分之學生倘有 34 名，將僅有 9 名可錄取名額，

故在免抽籤的目標下，可能需要增額 25 名，爰將原本特色招生核定名額數中調整

25 名因應。 

(二) 未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之學校，以增額方式辦理。 

 

四、學校 103 學年度提供免試入學名額比率，不得低於該校核定招生總名額百分之二十五。 

 

五、各校提供之免試入學名額比率，均包含各校為避免抽籤，由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或單

獨招生調整因應之名額比率。 

 

六、不抽籤及前述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及第六項配套措施均應明定於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授權

訂定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」，以利各界遵循。 

 

 


